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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已有不少文獻研究臺灣高空屋率的成因，本研究推論貧富階層差異亦可能是造成高空

屋率的原因之一。本研究使用「人口及住宅普查」之空閒住宅率、以及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各縣市之空屋率，建立縣市追蹤資料庫進行實證估計，估計方法
為動態追蹤資料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貧富差異的確是影響空屋率的因素之一，5等分位與10等分
位所得差距倍數對於空屋率都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其他變數，包括前期空屋率、住宅存量、房價

成長率、所得成長率、自有住宅比率、失業率、農林漁牧人口比例對於空屋率都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空屋率、貧富差異、動態追蹤資料模型、臺灣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vacancy rates in Taiwan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come inequality. The data are drawn 
from the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the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Statistical 
Books of Assessed Individual Income Tax Filing Data,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the Indicators of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ies (Cities)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methodology is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inequality was indeed associated with higher housing vacancy rates, other factors held 
constant. Other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vacancy rate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housing stock per 
capita, the growth rate of housing price, the growth rate of average annual disposable income, 
unemployment rate, the rate of home ownership, the percentage of employed persons in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sector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housing vacancy rates.

Key words: vacancy rate, income inequality,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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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與動機

空屋，依照我國學者彭建文與張金鶚(1995)之定義，可解釋為「有門牌號碼，可供居住
使用，但未使用或低度使用之住宅單位」。一般而言，空屋形成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數

種：一，屋況老舊的住宅或老宅，所有權人或繼承人無意整修或繼續居住，以致成為空屋；

二，民眾購買之第二間以上住宅，可能是當成度假房或是買給後代以供未來居住，並未使

用，亦無意出售與出租所形成的空屋；三，待租售之住宅，在等待租售的過程中所形成之空

屋，這其中包括建商所蓋之住宅，因尚未售出而形成之餘屋，或是房地產投資者購進，仍在等

待好價格以租售獲利而形成之空屋。其中，第一、二種原因所形成的空屋，通常被文獻歸類為

「使用面概念」、「不在市場上」的空屋，並不會影響住宅市場價格，而第三種原因形成的空

屋則被歸類為「交易面概念」、「在市場上」的空屋，與住宅市場價格波動較有相關。

住宅市場中存在一定數量的空屋，是必要、也是有效率的，可以提供因遷徙而產生住宅

需求之消費者作選擇，維持住宅市場的正常運作(Struyk, 1988；彭建文與張金鶚，1995)；同
時，因為交易雙方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尋找適合的住宅或住客，由此產生的空屋率，被視為是

住宅市場中的「自然空屋率」(彭建文，2004)。過去文獻中對於自然空屋率的合理值提出看
法，例如Struyk(1988)認為4%至5%是合理的空屋率，Belsky(1992)認為6%是住宅市場正常運作
下的空屋率標準。

若是以這些數值做為參考依據，則臺灣一直以來都存在空屋率偏高的情況。例如依據每

十年辦理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1990年我國的空閒住宅率為13.3%，2000年17.6%，
2010年為19.3%，幾乎是每五間房就有一間是空屋。而根據另一項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
資訊平台所發布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我國低度使用的住宅比例亦恆常維持在10%以上
(見圖一)。林祖嘉等(1994)為我國研究自然空屋率的先驅，他們建立一住宅供需的均衡模型，
接著利用1981至1988年臺灣各縣市資料來估算，得出臺灣各縣市1993年之平均自然空屋率為

圖一　臺灣各年度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走勢
註：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之定義為每年11、12月平均用電度數低於60度的住宅。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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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遠低於利用當時台電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所估算的空屋率15%，顯示臺灣存在大
量的空屋。

對於臺灣所顯示出的高空屋率，市場從業人員提供不少觀察，包括因為臺灣的高房價令

許多人望之卻步，導致建商蓋好的住房無法有效消化，使臺灣住宅市場長期呈現供過於求，

第三類空屋的累積使得空屋率居高不下。此外，臺灣的房屋持有成本與其他國家相比相當的

低，而整體房貸利率偏低、房地產投資報酬率高且不曾有過度跌幅等理由，都使房地產成為

許多人心中理想的投資標的，也讓臺灣平均每戶人家擁有超過一間以上的房產，例如至2019
年底，臺灣的住宅存量為8,948,120間房，家戶數為8,263,457戶，平均每戶擁有1.08間房；這些
因素使得第二類、第三類空屋持續累積。而臺灣人口持續城鎮化，往工作機會豐沛的幾大都

會區集中，也可能使得家鄉的住宅閒置，造成第一類空屋的累積。

在學術研究方面，過去也有不少文獻探討我國高空屋率的成因。然而，由於空屋的種類

各異，並且住宅停留在「空屋階段」的時間有長有短，數量隨時在變化，使得實際資料上空

屋數目的衡量相當的困難。目前國內文獻中普遍用來衡量空屋率的指標有二，一是使用「人

口及住宅普查」中之空閒住宅比例來衡量空屋率，另一為使用台灣電力公司之用戶資料，界

定出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以此來衡量空屋率。換言之，文獻中所使用的空屋率衡量，僅
能界定出未使用或低度使用的住宅比例，並無法確知空屋的種類與各自占比，使得國內學者

在空屋方面的研究受限頗大，僅能對於整體空屋率的成因進行研究，無法再進一步研究細項

空屋種類之相關議題。

過去研究我國整體空屋率成因的文獻包括彭建文與張金鶚(1995)，他們使用台電公司之
各縣市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為空屋率衡量，發現臺灣高空屋率形成的主因是因為前期所累
積的龐大空屋無法有效的消化，而買賣房產的預期資本利得也是影響空屋率增高的主因，當

預期資本利得越高，人們對住宅投資的需求越高，空屋率就越高；此外，房價負擔能力也是

影響空屋率的因素之一，當房價負擔能力變低，人們無法負擔買房壓力，空屋率越高。陳蕙

瑩(2013)使用住宅普查資料、輔以台電用電不足底度之住宅比例資料來推估空屋率，並研究其
成因，發現臺灣的高空屋率主要是由非自然空屋率增長所致，尤其是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更

為明顯，表示不少因投資或贈與後代目的而購買之房產成為閒置住宅，使空屋率數字增加。

其中不少學者還注意到我國呈現高空屋率、與高房價並存的弔詭現象。理論上空屋率高，代

表空屋數量眾多，房價應調整下跌，但我國房價仍居高不下。事實上，高空屋率與高房價並

存的現象，在當今其他許多國家亦可以觀察到，若干針對美國、英國、地中海國家群的研究

也都觀察到此現象(Hoekstra & Vakili-Zad, 2011A, B; Griffiths, 2010; McClure, 2016; Gentili & 
Hoekstra, 2019; Newman et al., 2019)。這代表著我國空屋除了來自於住宅市場中的超額供給，
還可能來自於「不在市場上」的空屋，例如第一、二類空屋，以致於空屋的數量並未能與價

格產生價量調整。

針對我國高空屋率的現象，本研究則認為此與我國所得分配愈趨分化的現象可能有關，

因此試著從貧富差異的角度來解釋：近年來我國貧富階層分化的情形愈趨明顯，房價雖然

高漲，但高所得階層資本雄厚，因此一方面高所得階層者持續在住宅市場上累積房產，且由

於住宅持有成本和資金利率偏低，因此許多高所得者不介意讓住宅閒置，造成第二類空屋累

積；另一方面，高所得階層者還可以等待時機適當釋出房產至市場上出售，造成第三類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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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相反的，所得較低階層只能望著空屋興嘆、卻買不起房。因此高所得階層者擁有多屋

者比比皆是，低所得階層者則無力消化空屋，使得國內產生許多閒置住宅。

過去文獻雖未直接使用貧富差異來解釋高空屋率，但在各文獻中已可看到貧富差距

的影子，例如彭建文(2004)發現家戶所得的增加使家戶更有能力負擔住宅的閒置成本；
McClure(2016)發現在美國高端的住宅市場充斥著空屋，低端人口卻一屋難求；黃裕聰(2016)、
翁惠英(2019)觀察到臺灣房地持有的稅負成本偏低，利於囤積房地，使有能力的投資人為了等
待利潤倍增，寧可將房屋閒置、不加利用，另一邊卻是負擔不起房價的無殼蝸牛族；Gentili & 
Hoekstra(2019)發現義大利住宅市場中低所得人群所面臨的低價房屋短缺、新建住宅卻呈現高
空屋率的現象。

因此，貧富階層的差異是否是造成我國高空屋率的原因之一？高所得階層更能夠負擔

住宅閒置成本、而低所得階層者無力消化空屋的現象是否能夠解釋我國的高空屋率？此問題

為本研究意欲探究的主題。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實證研究影響我國空屋率的決定因

素，尤其意欲探究貧富階層的差異是否對於空屋率有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分別使用政府每十年辦理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中之空閒住宅比例、與內政

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自2009年起所發布的各縣市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空屋率。其中，
我們依照內政部營建署住宅統計報告所使用之估計公式，將「人口及住宅普查」之空閒住宅

率資訊向後推估，建立2000至2018年臺灣20個縣市之空屋率追蹤資料；另外，我們亦使用低
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之資料，建立另一2009至2018年臺灣20個縣市之空屋率追蹤資料。此
外，我們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發布之各縣市戶數十等分所得資訊來衡量貧富差異程度，

其他解釋變數之資料則取自主計總處所發布之縣市資料指標資料庫。我們分別以此二追蹤資

料庫來估計我國空屋率的決定因素。

由於過去文獻中發現我國的空屋消化極慢，代表前期空屋率可能顯著影響當期空屋率，

因此我們使用動態追蹤資料模型(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為估計方法，以將前期空屋的
影響納入模型中。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二種空屋率的衡量變數都是在一年度的特定時

刻，以一住宅當時未有人居住、或是平均用電量低於60度來推定該住宅是否屬於空屋，至於
該住宅是屬於哪一類空屋則無從得知。因此本研究在估計模型中加入大批控制變數，以控制

其他因素的影響，以捕捉貧富差異是否也是為造成高空屋率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估計結果將可以讓我們對於我國高空屋率的成因，尤其是貧富階層差異是否為造

成高空屋率的因素之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 文獻回顧
國內首先開始探討影響空屋率成因的研究為彭建文與張金鶚(1995)。彭建文與張金鶚

(1995)觀察國外文獻，發現不少文獻認為房屋市場存在一定數量的空屋是必須的，空屋並非
浪費，因為當人們因住宅需求改變而遷徙時，市場上必須先有相當數量的空屋存在以供其選

擇，如此可以減少搜尋及換屋時的交易成本(Alchian & Allen, 1964; Struyk, 1988)。但國外學者
提出合理的空屋率，則落在4%至6%的範圍，因此臺灣的空屋率明顯偏高。他們利用1980年
與1990年兩次住宅普查以及台電用電不足底度資料研究臺灣縣市空屋狀況，以迴歸模型估計
影響空屋率的因素，結果發現前期所累積的空屋數量對於當期空屋率有顯著的正影響，且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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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響程度相當高，表示我國空屋難以在住房市場中被消化。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還包括預

期資本利得、遷徙率、預期都市發展潛力等，此些因素對於空屋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房

價、房價負擔能力等變數則對空屋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花敬群(2001)觀察到在我國住宅的擁有與累積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由此衍生之消費者
偏好自購住宅(相對於租屋)的消費模式，導致了國人高達82%之自有住宅率；高自有住宅率加
上建商住宅供給仍不斷增加，使國內住宅市場陷入嚴重供過於求的困境。花敬群使用1990年
和2000年臺灣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研究自有住宅率與空屋率之間的關係，發現自有住宅率對
於空屋率的確有正向的影響，高自有住宅率導致空屋率的上升。然而，統整估計結果，花敬

群發現空屋率受到前期空屋率影響的程度仍為最大，顯示國內空屋消化的速度相當緩慢。

彭建文(2004)利用台電用電不足底度戶數資料來推估臺灣各縣市空屋率，發現1991年至
2001年間國內住宅市場空屋率大幅上升，作者推論此並非由於自然空屋率上升所造成，而是
因第一，家戶所得的增加使得有能力負擔住宅閒置成本並購置第二間以上房屋的家戶增多，

第二，政府宣告實施容積管制、引發建商搶建，使各縣市住宅供給明顯上升所致。作者發現

其他影響空屋率的重要因素還包括房價、遷徙率、住宅供給充裕程度、以及家戶所得。

黃裕聰(2016)、翁惠英(2019)注意到我國高房價與高空屋率並存的現象，認為臺灣房地持
有的稅負成本偏低，利於囤積房地，使投資人為等待利潤倍增，寧可將房屋閒置不作利用，

使空屋現象不斷惡化。因此黃裕聰(2016)使用台電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臺灣各縣市
空屋率，研究特銷稅(奢侈稅)對於空屋率的影響；結果發現特銷稅的實施明顯降低臺灣都會區
的空屋率，尤其在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的效果較為明顯。翁惠英(2019)則研究房
地合一稅制對空屋率的影響，其實證結果發現房地合一稅實施明顯降低了臺灣都會區的空屋

率，然而可能因政策實施時間尚短，降低的幅度並仍不夠理想。

另有一批文獻研究空屋率對房價之影響，例如Hsueh et al.(2007)使用1990年和2000年臺灣
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研究臺灣住房空屋率的原因，他們建立房價、空屋率以及遷徙率之聯立

方程式，以尋找此三變數之間的影響關聯；結果顯示，1990年時預期住房價格和當前住房價
格都對空屋率有正影響，但空屋率並未對房價產生負影響；但在2000年時，住房價格對空屋
率沒有顯著影響，空屋率對住房價格則有負向影響。陳蕙瑩(2013)使用住宅普查資料、輔以
台電用電不足底度之住宅比例資料來推估空屋率，並建立了VAR模型，研究自然空屋率、非
自然空屋率與房價之間的因果關係，結果發現非自然空屋率對房價之負向衝擊反應大於空屋

率及自然空屋率對房價之影響程度。高資婷(2015)透過2010年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探討臺灣
325個鄉鎮市區空屋率的分布，並透過空間計量模型探索空屋率與地價之間的關係，結果發
現地價對於空屋率的影響在非投資炒作區為負向影響，在投資炒作區二者則呈現顯著的正向

影響。然而如前所述，國內目前空屋率的資料僅能看出整體空屋的數目與比例，但卻無法進

一步了解空屋的種類，尤其是有多少空屋是屬於「在市場上」，又有多少是屬於「不在市場

上」、並不會對房價產生影響的，因此這些研究的結果都受到此因素一定的限制。

國外亦有相當多文獻研究空屋率的現象與成因。例如在近年的研究中，Newman et 
al.(2019)認為一定比例的空屋率是住宅市場上所必須，以利因應人口的流動與成長，然而太高
的空屋率卻可能為整體經濟結構上的危機，必須要思考其他成因，包括土地與人口政策、經

濟情況與就業機會、城市發展策略等皆是可能的原因。若是不妥善解決高空屋率的問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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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率可能導致地區的凋零與進一步更高的空屋率。他們使用美國130個人口大於10萬人的城
市進行研究，利用人口普查資料估算出各城市1960至2010年的空屋率，發現失業率、人口遷
徙、與非白人人口比例對於空屋率有持續的顯著影響。Nadalin & Igliori(2017)針對巴西聖保羅
市各行政區的空屋率進行研究，發現屋況、人口流動情形、與周遭社會經濟環境情況都是影

響空屋率的主要原因。

針對許多國家皆出現高空屋率、與高房價並存的現象，不少文獻亦深入研究。Vakili-Zad 
Hoekstra & Vakili-Zad(2011A,B)、Gentili & Hoekstra(2019)觀察到許多地中海國家，包括葡萄
牙、西班牙、義大利、希臘與馬爾他都存在高空屋率與高房價並存的弔詭現象。他們以社會

福利制度的設計理念來解釋此現象：這些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理念非常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

互助，因此家庭非常重視擁有自有住宅，並積極幫助家族成員購置住宅；而高度的自有住宅

比例，讓住宅市場需求集中在投資型需求、而非實質需要住房之需求，再加上嚴格的租屋市

場規定與房客保護法，使擁有第二房以上的家庭往往寧願讓住宅閒置，或是用以投資獲利、

累積更多房產。這些原因都導致空屋充斥、房價卻仍維持在高點。另外，他們也觀察到這些

國家相當普遍的年輕人由鄉村往都市遷徙的行為，造成了鄉村地區老屋荒廢，以致於空屋充

斥的現象。

Griffiths(2010)注意到英國呈現高空屋率、高房價、與越來越多的無殼蝸牛與流浪漢的現
象，認為空屋率的議題實質上已演變為社會正義問題。

McClure(2016)研究美國383個都會區的住宅市場，發現幾乎所有的都會區都呈現住房供過
於求的現象，空屋率高於理想值，然而房價卻未因此調節下降，反而節節高升；另一方面，

低所得人口完全買不起房，甚至想尋找低成本租房也往往相當困難。

上述這些文獻對於空屋率的成因提供了深入的見解，本研究則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進

一步延展其理論，提出「貧富差異」可能為高空屋率的解釋原因之一：隨著我國貧富階層分

化的情形愈趨明顯，高所得階層在住宅市場上不斷累積房產，或當成度假退休房，或贈與遺留

給家人後代，且因我國房屋持有成本與資金利息偏低，屋主並不介意讓住宅閒置，造成第二類

空屋累積；屋主亦可以等待時機適當釋出房產至市場上出售獲利，造成第三類空屋累積。相反

的，所得較低階層只能望著房價與空屋興嘆，卻無力買房。因此越大的貧富差異可能導致高所

得階層者累積越多房產，低所得階層者卻無力消化空屋，使閒置住宅數量不斷累積。

因此，貧富階層的差異是否是造成我國高空屋率的原因之一？高所得階層更能夠負擔住

宅閒置成本的能力、與低所得階層者無力消化空屋的現象是否能夠解釋我國的高空屋率？本

研究將延續現有文獻對於空屋率決定因素的研究脈絡，繼續延伸探討貧富階層差異對於空屋

率的影響程度。

三、資料與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與初析
1. 空屋率

本研究使用兩個來源的資料來衡量空屋率。第一為「人口與住宅普查」所報告之各縣市

空閒住宅率，空閒住宅定義為：係指該住宅無人經常居住，並且未供其他用途使用，包括待

租、待售、已售或已租，尚無人經常居住住宅、有第2棟以上未經常居住住宅、因工作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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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他處而未經常居住住宅等。我們使用2000以及2010年之空閒住宅資料，接著根據內政部
營建署與臺灣房地產研究中心於2002年所發布之專題分析「臺閩地區住宅概況統計分析」中
所使用的公式，將空閒住宅率之資料往後推估，建立2000至2018年臺灣20個縣市之空屋率追
蹤資料。其公式計算方式如下：

該年度空閒住宅數＝前年度空閒住宅數 ＋ 該年度住宅使用執照戶數 －  
該年度新增家戶數 － 該年度住宅拆除戶數 .......................................................................... (1)

該年度空屋率＝該年度空閒住宅數 / 該年度住宅存量 ......................................................... (2)

在(1)式中，該年度的空閒住宅數等於前年度空閒住宅的數量，加入當年度之住宅使用執照戶
數(住宅使用執照為「建築物建造完成後的使用或變更使用」，代表新成屋的供給)，減去新增
的家戶數量(新增家戶數代表新建立或新遷入的家庭)，再減掉拆除住宅數(依據建物拆除執照
計算，排除包含損毀、老舊等已無法使用之住宅)。接著將該年度的空閒住宅數除以該年度住
宅存量，可得該年度的空屋率推估值。

第二個資料來源為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發布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內政部營建
署自2009年之後每年發布各縣市低用電住宅戶數與比率，將每年11、12月平均用電度數低於60
度的住宅，界定為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本研究以此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做為各縣市空屋
率之另一種推估值。

事實上，此二種空屋率計算方式都有其未臻完善之處，以致在文獻中仍有不少辯論。例

如「人口及住宅普查」所計算之空屋率，是以現場探訪的方式進行調查統計，每戶至少按三

次門鈴，加上訪查周遭鄰居，以確定該戶有沒有人居住。但若一住戶在普查期間剛好短期不

在家、並未接受到調查，平時鄰里互動也不頻繁、鄰居無法確知其動態，則其住宅可能被定

義為空閒住宅，因此空屋率有被高估之虞。此外，式(1)之推估空屋率方法，由於新增家戶數
係以戶籍登記為準，然而同一住宅中可同時有好幾戶戶籍，因此實際因家戶增加所導致住宅

戶數的增加(或空屋數的減少)，可能較新增家戶數少，故可能使空屋率被低估；相反的，若是
新增之家戶入住該縣市住宅，但並未將戶籍遷入，將會使空屋率被高估。而以低度使用(用電)
住宅比例來推估空屋率所可能產生的偏誤，則在於此資料之統計時間為每年11、12月，若剛好
住戶在此段期間短期不在家，以致用電量低於60度，或是住戶本身生活習慣導致用電量恆常
較低，都有可能使空屋率被高估或低估。

然而此二來源之空屋率資訊為目前國內較為全面且較具公信力之空屋率資訊，因此在沒

有更適合的空屋衡量資料來源之前，我們採用此二來源之空屋資訊進行實證估計。利用普查

資訊所推估之空屋率，計有20個縣市、19個年份共340筆資料，利用低用電宅比率推估之空屋
率，計有20個縣市、10個年份共200筆資料。(註1)表一列出此二種資料來源下所推估之空屋率
的敘述統計資訊與比較。

我們先計算兩種來源空屋率的相關係數並進行積差相關檢定，所得到的相關係數為

0.579，統計顯著水準1%，顯示兩種來源空屋率大體上走勢相差沒有太大。從表一中可以看
出，根據普查資料所計算出的空閒住宅率，最高的幾個縣市包括了基隆市、花蓮縣、宜蘭

縣、桃園市、臺中市、嘉義市、嘉義縣、臺東縣，其中過半數為產業相形較不發達的農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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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縣市2000-2018年與2009-2018年空屋率敘述統計資訊比較

地區

普查資料之空閒住宅率

(2000-2018)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

(2009-2018)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全國 16.5% 0.029 23.0% 9.9% 10.6% 0.004 11.5% 10.2%
新北市 16.3% 0.044 22.4% 8.9% 8.0% 0.004 8.5% 7.6%
臺北市 9.9% 0.014 13.6% 8.3% 7.5% 0.005 8.3% 6.8%
桃園市 18.6% 0.016 21.3% 14.9% 10.5% 0.009 12.1% 9.7%
臺中市 17.9% 0.016 21.5% 15.7% 10.4% 0.006 11.7% 9.9%
臺南市 16.6% 0.028 20.1% 12.3% 10.9% 0.005 12.1% 10.4%
高雄市 14.6% 0.022 17.8% 11.2% 15.6% 0.017 17.3% 10.9%
宜蘭縣 19.7% 0.018 23.5% 16.9% 12.0% 0.019 17.1% 10.5%
新竹縣 12.9% 0.034 17.3% 7.6% 11.3% 0.004 11.8% 10.6%
苗栗縣 13.5% 0.017 16.4% 11.1% 12.4% 0.007 14.1% 11.2%
彰化縣 15.1% 0.020 18.7% 11.5% 12.4% 0.005 13.4% 11.8%
南投縣 15.3% 0.019 18.2% 11.7% 12.8% 0.003 13.2% 12.4%
雲林縣 16.6% 0.020 20.1% 12.8% 14.7% 0.004 15.3% 14.3%
嘉義縣 17.5% 0.030 21.4% 12.0% 14.6% 0.003 15.0% 14.2%
屏東縣 14.6% 0.010 16.2% 12.9% 11.4% 0.003 12.0% 10.9%
臺東縣 17.5% 0.020 19.7% 14.3% 14.5% 0.005 15.5% 14.0%
花蓮縣 21.0% 0.015 23.4% 18.5% 14.5% 0.005 15.3% 13.9%
澎湖縣 14.5% 0.042 22.5% 7.3% 11.9% 0.002 12.1% 11.5%
基隆市 23.0% 0.030 25.9% 17.7% 12.7% 0.007 13.9% 12.0%
新竹市 17.0% 0.024 21.4% 13.7% 10.0% 0.008 10.8% 8.7%
嘉義市 17.8% 0.021 20.0% 13.3% 12.8% 0.007 14.4%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市，此外則也有都會區。而由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看，比率最高的幾個縣市包括高雄
市、雲林縣、嘉義縣、臺東縣、花蓮縣、南投縣、嘉義市、基隆市，同樣是過半數屬於產業

較不發達的農業縣市，再有都會區。

此兩種指標高空屋率重疊的縣市有基隆市、花蓮縣、嘉義市、嘉義縣、臺東縣。基隆市

雖然位於雙北生活圈，前往雙北的交通便利、且房價也低於兩者，然而推測因市區平坦腹地

不大，山坡地占了94%，住宅多往山坡推去，影響生活機能，可能為基隆市空屋率偏高的原因
之一。花蓮縣、臺東縣等縣市空屋率也明顯較高，推測一來此二縣市因工商業產業相對較不

發達，就業機會有限，人口外移，形成老舊房舍閒置，二來這兩個縣市擁有得天獨厚的優美

環境，也可能吸引許多人進駐購買假期房、第二房、退休房等，平日則閒置，使得空屋率偏

高。嘉義縣市則可能亦因產業較為不發達、人口外移，使得空屋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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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普查資料所計算出的空閒住宅率，最低的則為臺北市與新竹縣，低度使用(用電)住
宅比例最低的縣市則為臺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多是產業相當發達、就業機會豐沛的都會

區，可能因此遷入人口多、住房需求強勁，因此空屋率較低。由此我們推測經濟就業情況可

能也是影響空屋率的原因之一。

圖二、圖三分別將兩種指標中有所重疊之空屋率較高及較低之縣市歷年空屋率繪製出

來，圖二繪製了空屋率較高之三縣市，臺東縣、花蓮縣、基隆市之空閒住宅率與低度使用(用

圖三　新北市、臺北市與新竹市兩種定義之空屋率走勢比較(2000-2018)
註：(普)代表由「人口及住宅普查」所得之空閒住宅率，(電)代表為低度用電住宅比例。

資料來源：人口與住宅普查、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作者自行估算。

圖二　臺東縣、花蓮縣與基隆市兩種定義之空屋率走勢比較(2000-2018)
註：(普)代表由「人口及住宅普查」所得之空閒住宅率，(電)代表為低度用電住宅比例。

資料來源：人口與住宅普查、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作者自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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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住宅比例，圖三則繪製空屋率較低之三縣市，臺北市、新北市、與新竹市之空閒住宅率與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從圖中可以發現由「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所得之空閒住宅率數值
普遍較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為高，然而兩種資料來源所推估出的空屋率都呈現類似的走
勢，亦即各縣市的相對空屋情況變動並不大，可謂空屋率高者恆高、低者恆低。我們推測各

縣市空屋率跨時間彼此排序變動並不大的原因，可能在於臺灣幅員並不大，各縣市的發展相

對都已定型，例如人口持續從產業發展緩慢的南部或東部遷出、往經濟較為活絡的雙北或新

竹科學園區移動，因此各地房屋市場內雖有波動，但大體而言各縣市的空屋率高低已相對穩

定，排序變動不大。而從走勢圖亦可以看出這幾個縣市的空閒住宅率自2007、2008年附近開
始攀升，至2011年之後開始下降、其後相對持平，此起伏大致反映了國內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
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遺產稅與贈與稅稅制修改，造成大筆資金回流臺灣、進入住宅

市場，市場的炒作使得房市快速加溫、空屋率上升；其後政府開始祭出預防房地產泡沫的一

系列打房政策，使市場稍微降溫，空屋率也可能因此減緩上升、甚至下降。

2. 貧富差異程度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每年根據全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發布「各縣市按戶數十等分位分

之綜合所得統計表」，表中將各縣市繳稅戶按照所得由低至高排列、分為十等分，分別統計

各等分所得總額。所得類別包括了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及

權利金、財產交易所得、機會中獎所得、股利所得、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稿費所得等。

為了衡量各縣市貧富差異程度，我們將第10等分家戶之所得總額除以第1等分家戶之所得
總額，來計算「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代表最高10%所得戶之所得為最低10%所得戶之
所得的倍數。此外，我們也用第9、10等分家戶之所得總額除以第1、2等分家戶之所得總額，
來計算「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代表最高20%所得戶之所得為最低20%所得戶之所得的倍
數。

表二整理了各縣市2000至2018年「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與「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
數」的平均值。「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最高的縣市包括臺北市29.46，新竹市26.29，新
竹縣18.76，桃園市12.71；「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最高的縣市則有臺北市69.58，新竹市
66.35，新竹縣46.31，桃園市28.61。這些貧富差異相對較高的縣市都是工商產業集中之地，其
股東、高階經理人之極端所得可能拉高了所得總額，造成貧富差異懸殊。而「5等分位所得差
距倍數」較低的縣市包括彰化縣5.96，嘉義縣5.76，臺東縣6.19，南投縣6.22；「10等分位所
得差距倍數」較低的縣市則有嘉義縣10.77、臺東縣11.07、屏東縣11.88、花蓮縣11.95。這些貧
富差異相對較和緩的縣市多為產業較為不發達、機會有限的縣市。

從資料初步觀察到空屋率與貧富差異之間似乎呈現反向的關係，然而此可能是因為其他

各種因素交織影響的結果，包括就業機會、人口遷徙等。因此為了檢視本研究的假說，我們

必須要使用更進一步的計量方法，控制住其他各種因素對於空屋率可能的影響，以捕捉貧富

差異與空屋率之間的影響關聯。

3. 其餘解釋變數
本研究所使用的其餘解釋變數資料來源則包括「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與「中華民國

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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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由於過去大部分的文獻皆指出前期空屋率是影響當其空屋率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

我們使用動態追蹤資料模型(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DPD)為本研究的估計模型，來捕捉影響
空屋率的決定因素。我們估計下式的動態追蹤資料模型：

 ........................................ (3)

式中的 i代表縣市、t代表年分。被解釋變數為空屋率，我們分別使用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中
的住宅空閒率、與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空屋率。右手邊的解釋變數群中，首先納
入了空屋率的落後一期項，動態追蹤資料模型正是經由加入被解釋變數的落後項進入解釋變

數群，來捕捉被解釋變數自身跨期的動態影響。而本研究最感興趣的解釋變數，所得差距倍

表二　各縣市2000-2018年所得差距倍數(平均值)

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新北市 11.26 25.74
臺北市 29.46 69.58
桃園市 12.71 28.61
臺中市 9.36 21.80
臺南市 9.35 21.94
高雄市 10.96 24.37
宜蘭縣 6.34 12.24
新竹縣 18.76 46.31
苗栗縣 7.78 15.10
彰化縣 5.96 13.63
南投縣 6.22 11.98
雲林縣 6.34 11.71
嘉義縣 5.76 10.77
屏東縣 6.40 11.88
臺東縣 6.19 11.07
花蓮縣 6.55 11.95
澎湖縣 9.60 16.28
基隆市 8.72 16.79
新竹市 26.29 66.35
嘉義市 11.10 22.12

註： 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為所得最高之20%家庭與所得最低之20%家庭的所得差距倍數。10等分位所
得差距倍數為所得最高之10%家庭與所得最低之10%家庭的所得差距倍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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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我們分別使用「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與「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來估計，其估計係
數將捕捉貧富差異對於空屋率的影響。

參考了過去文獻(彭建文與張金鶚，1995；花敬群，2001；彭建文，2004；Nadalin & 
Igliori, 2017；Newman et al., 2019)，我們將其他可能影響空屋率的變數加入估計式為控制變數
Z，以控制這些因素對空屋率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控制變數包括：

1.平均每人住宅存量：當年度住宅存量除以總人口，用以控制每年整體住宅數量增減對於
空屋率的影響。我們預期當整體住宅存量相對於人口數增加，代表供給越來越多，則空屋率

將上升。

2.房價：過去文獻推論房價上漲對空屋率的影響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房價上漲使住宅
的閒置成本上升，可能減少囤房行為，現有屋主亦或可能因此提高住宅使用率，使空屋率下

降；相反的，房價上漲亦可能使住宅需求減少、空屋率上升。

3.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對空屋率的影響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一
方面，所得水準的增加代表負擔住宅的能力上升，原本與人同住者可能購進自有住宅，減少

市場上空屋數量；另一方面，所得的增加亦可能使家戶更有能力負擔住宅的閒置成本，進而

購置第二間以上住宅，造成空屋數量的上升。

4.自有住宅比率：過去文獻發現自有住宅比率越高的地區，因為住宅需求較低，因此市
場上的新屋供給消化較慢，造成空屋率的上升。我們預期當自有住宅比率上升，空屋率將越

高。

5.失業率：估計式也控制了各縣市的失業率。過去文獻認為一地區的就業情況將影響該地
住宅的需求，因而對空屋率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將失業率納入估計式中以控制經濟狀況對於

空屋率的影響。

6.人口成長率：人口的自然變動與遷徙行為，都可能影響住宅需求，進而影響空屋的數量
或比例，因此我們放入人口成長率。人口成長率包含了人口的自然變動與社會變動，反映了

人口數量的實際增減，預期其對空屋率的影響為負。

7.農林漁牧人口比例：不少文獻發現年輕一代選擇離開家鄉，由鄉村往城市遷移發展，造
成鄉村地區的老家無人居住，空屋充斥。為了控制此種空屋率的形成原因，我們在估計式中

加入農林漁牧人口比例，用來衡量有可能成為人口外移源頭地、形成空屋的可能性。我們預

期農林漁牧人口比例越高的縣市，空屋率將越高。

δ則為各縣市的虛擬變數，用來控制各縣市無法觀察到、不會隨著時間改變的固定效果影響。
我們針對所有變數進行Levin-Lin-Chu Panel Unit Root Test單根檢定，檢定結果(見表三)顯

示房價與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二變數存在單根，其餘變數皆為定態。我們將房價與平均每人

可支配所得分別進行一階差分，並再一次檢定，發現此二變數在一階差分下都成為定態。然

而，目前追蹤資料估計模型中對於各變數整合階次不一之處理方式尚未有一致的定論，因此

我們在估計模型中改以房價成長率來代替房價，以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之成長率來代替平均

每人可支配所得，此二成長率變數都未有單根，為零階整合，與剩餘其他變數是為一致，因

此我們以此策略進行接下來的估計。

我們先以最小平方法來估計(3)式，然而，考慮到式(3)中包含了被解釋變數本身的落後
一期項，可能產生自我相關的問題，此外也為了避免因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之間若存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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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內生性問題所產生的估計偏誤，我們另使用系統GMM(system GMM)估計式來估計(3)式。
系統GMM估計式由Arellano & Bover(1995)與Blundell & Bond(1998)所提出，利用動態資料的
特性，使用被解釋變數與解釋變數的落後項為工具變數，來解決估計模型內可能存在的內

生性問題，在實證文獻中已逐漸被廣泛使用(Lio et al., 2011)。依照Roodman(2006)的建議，
我們使用被解釋變數與主要解釋變數(所得差距倍數)落後第二期項為他們各自的工具變數，
其他解釋變數則使用其落後第一期、與落後第二期項為各自的工具變數。我們使用STATA軟
體之指令xtabond2進行估計，並進行相關的Hansen檢定，用於檢定估計模型是否有過度認定
(overidentification)的問題，以及AR(1)和AR(2)檢定，以確認一階序列呈現相關、而二階序列不
具相關性。

詳細的變數定義與敘述統計報告於表四。

四、 估計結果與討論
估計結果報告於表五。第(1)到(4)行為使用普查資料中的空閒住宅率來衡量空屋率之估計

結果，第(5)到(8)行則為使用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空屋率之估計結果。其中，(1)、

表三　Levin-Lin-Chu單根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空閒住宅比例 -6.587***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 -10.342***
ln(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3.254***
ln(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1.866** 
ln(平均每人住宅存量) -1.288*
ln(房價) 0.911
ln(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0.612
自有住宅比率 -3.903***
失業率 -8.904***
人口成長率 -4.545***
農林漁牧人口比例 -10.725***

Δln(房價) -7.081***
Δln(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7.674***

房價成長率 -6.635***
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 -6.8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虛無假設H0為「變數存在單根」。
統計顯著水準：* 10%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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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行為使用OLS估計式之估計結果，(2)、(4)、(6)、(8)行為使用系統GMM估計式之
估計結果。

(一) 模型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兩種空屋率衡量與兩種估計式所得之估計結果頗為類似，各變數在影響方向

與統計顯著性上多為一致。其中，在系統GMM估計式方面，判定系統GMM是否有過度認定
(overidentification)問題的Hansen test檢定統計量卡方值在(2)、(4)、(6)、(8)行中分別為18.6、
18.7、14.7、與13.7，統計上皆不顯著，顯示不拒絕不具過度認定的虛無假設。而AR(1)檢定皆
為顯著，代表拒絕不具一階序列相關的假設，AR(2)檢定皆為不顯著，代表無法拒絕不具二階
序列相關的假設。這些檢定結果顯示動態追蹤資料模型系統GMM估計式的設定是為洽當。然
而，OLS估計式與系統GMM估計式所得的估計係數不管在影響方向或統計顯著性上皆頗為類
似，顯示我們的估計模型並不存在明顯的內生性問題，因此兩者估計結果差異不大。

以下我們分別討論各變數對於空屋率的影響。

(二) 主要解釋變數
估計結果顯示，不管是使用空閒住宅率、或是使用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來衡量空屋

率，前期空屋率都相當一致、且顯著的影響著當期空屋率，前期空屋率在模型(1)到(4)的係
數分別為0.786、0.788、0.788與0.776，統計顯著水準在1%以內；在模型(5)到(8)的係數則為
0.476、0.510、0.522與0.445，係數雖然較小，但是統計顯著水準亦都在1%以內。這與過去
研究臺灣空屋率決定因素的研究發現一致，顯示前期空屋率一直是影響臺灣空屋率主要的因

素。估計模型中同時也控制了平均每人住宅存量，平均每人住宅存量的係數皆為正，且大部

分為統計上顯著，例如在模型(2)、(4)、(6)與(8)中係數分別為0.093、0.100、0.132、與0.124，
代表當住宅存量越高，越多住房出現在市場上，空屋率的確會上升。將前期空屋率與平均每

人住宅存量二變數的估計結果一起考量，代表當控制了住宅存量(住房供給)的影響，前期空屋
率對於當期空屋率仍舊有強烈且顯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說明了臺灣有相當大一部分的空屋

一直無法消化掉，以致於一直延續存在；而無法消化掉的原因可能包括第一，這些空屋屬於

第一類與第二類「不在市場上」的空屋，既然不在市場上，就沒有機會被消化掉，加上若屋

主一直沒有動作，這些空屋就將長期維持在空屋狀態；第二，部分一直無法消化掉的空屋亦

可能是「在市場上」的第三類空屋，但其條件不甚理想，例如為建商因趁熱門題材所搶建、

實際條件卻不甚理想之住宅，因此長久無法售出。此估計結果點出了了解空屋種類的重要

性，例如第一、二類的空屋，是否造成資源的停滯與浪費，第三類的空屋是否代表建商中可

能存在惡性競爭或惡意倒閉的問題？因此進一步調查空屋的種類，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臺灣空

屋問題的真實嚴重性與研擬解決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重點，貧富差異對於空屋率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皆

為正，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在模型(3)、(4)、(7)、(8)中分別為0.011、0.008、0.011與
0.024，統計上皆為顯著；而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在模型(1)、(2)、(5)、(6)中分別為
0.019、0.011、0.017與0.035，統計上亦皆為顯著，這代表當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所得差距
倍數的增加的確導致了空屋率的上升。這樣的估計結果提供了本研究假說實證上的支持：貧

富差異的確是影響空屋率的決定因素之一。當貧富差異越大，高所得階層具有囤房、炒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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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人擁有多屋的情形處處可見；而低所得階層無力負擔自購住宅，多人共居一屋的情

況普遍。高所得階層持續累積房產，形成大量閒置空屋，低所得階層則無力消化空屋，使得

貧富差異越大的縣市，呈現越高的空屋率。相反的，貧富差異較小的縣市，家戶所得較為接

近，因此具有極端囤房、炒房能力者較少，使閒置住宅累積相對較少；另一端完全無力自購

住宅的家戶也較少，使住宅消化速度相對較快，因此呈現了較低的空屋率。

此外，我們也注意到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皆稍大於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
數，這代表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後，越極端的貧富差異，對於空屋率的影響越大。我們的

詮釋與上段一致，認為越是所得頂層，其囤房或炒房的資本越雄厚，而越是所得底層，其消

化空屋的能力越低，一消一長，對於空屋率的影響越大。

(三) 其他控制變數
在其他的控制變數方面，房價成長率的係數皆為正，在模型(1)、(3)中並為統計上顯著，

顯示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後，房價成長越快的縣市空屋率越高。房價上升越快速的縣市，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來自於住宅市場上的投資炒作，使房價快速攀升；相形而言，此可能讓越

多民眾無法負擔房價，需求減少，使得空屋率上升。

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的估計係數則皆為負，在模型(1)、(2)、(3)中並為統計上顯
著，顯示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後，所得水準上升越快的縣市空屋率越低。這顯示所得水準

成長越多的縣市，人們自購住宅的能力越形增加，因此可能使得房屋需求上升、空屋減少。

自有住宅比率的係數多為正，在模型(6)與(8)為統計上顯著，分別為0.191、0.186，代表控
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後，自有住宅比率越高的縣市、空屋率越高。此估計結果與過去的研究

發現一致，自有住宅比率越高的縣市，住宅需求可能較低，使得空屋較多。(花敬群，2001；
Hoekstra & Vakili Zad, 2011A, B; Gentili & Hoekstra, 2019)

失業率對於空屋率的影響則相當顯著，失業率在模型(1)至(8)的係數皆為正、且統計上顯
著，顯示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後，失業率越高的縣市、空屋率越高。此與過去文獻的發現

亦為一致，空屋的情況會受到當地經濟就業情況的影響，當就業情況不良，人們可能選擇遷

移、或是分租而住，增加該區域的空屋數量。(Nadalin & Igliori, 2017; Newman et al., 2019)
人口成長率的估計結果並不顯著，係數皆相當接近0，且統計上不顯著。我國幅員較小，

民眾跨縣市居住、投資購房之情況普遍，此情況可能抵銷了各地人口增減對於當地空屋率的

影響，使得人口成長率的估計結果並不顯著。

最後，農林漁牧人口比例的係數多為正，在模型(2)、(4)、(6)、(8)中並為統計上顯著。農
林漁牧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區，通常都為「鄉村至都市遷徙」頻繁發生之地，年輕一代選擇到

都市發展，使得老家的住宅無人居住，因此過去文獻發現此類地區空屋率皆相當高。(Hoekstra 
& Vakili Zad, 2011A, B; Gentili & Hoekstra, 2019)我們的估計結果與過去文獻發現一致，在控制
了其他變數之後，農林漁牧人口比例越高的縣市、空屋率越高。

總結本節的發現，我們發現貧富差異的確是影響空屋率的決定因素之一，5等分位所得差
距倍數與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對於空屋率都有正、顯著的影響；而且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
數的係數皆稍大於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顯示越極端的貧富差異，對於空屋率的影響
越大。此外，估計結果亦顯示前期空屋率對於當期空屋率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平均每人住宅



42　住宅學報

存量、房價成長率、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自有住宅比率、失業率、農林漁牧人口比

例對於空屋率也都有顯著的影響。

五、 結論與建議
與其他國家的資料相比，臺灣歷年來的空屋率相對較高。過去已有不少文獻研究臺灣高

空屋率的可能成因，而本研究推論貧富階層差異亦可能是造成高空屋率的原因之一。本研究

使用「人口及住宅普查」之空閒住宅率、以及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
例來衡量各縣市之空屋率，配合財政部綜合所得資料、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縣市資料指標等

建立縣市追蹤資料庫，進行實證估計，以驗證貧富差異是否為影響空屋率的因素之一。估計

方法為動態追蹤資料模型(DPD)。
估計結果顯示，貧富差異的確是影響空屋率的決定因素之一，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與10

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對於空屋率都有正、顯著的影響，代表當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所得

差距倍數的增加的確導致了空屋率的上升。我們的詮釋為，在貧富差異較大的縣市，高所得

階層資本雄厚、持續累積房產，使得閒置住宅累積，低所得階層則無力負擔自購住宅，使空

屋消化速度緩慢，因此呈現越高的空屋率；相反的，在貧富差異較小的縣市，家戶所得較為

接近，具有極端囤房、炒房能力者較少，使閒置住宅相對較少，另一端完全無力自購住宅的

家戶也較少，使住宅消化速度相對較快，因此呈現了較低的空屋率。

此外，我們注意到1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皆稍大於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的係數，
顯示越極端的貧富差異，對於空屋率的影響越大。

其他的估計結果顯示前期空屋率對於當期空屋率有相當顯著的影響，顯示我國空屋的消

化速度緩慢。而平均每人住宅存量、房價成長率、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自有住宅比

率、失業率、農林漁牧人口比例對於空屋率也都有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的估計結果顯示貧富階層差異的確是影響空屋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高所得階層對

於房屋閒置成本的忍受力較高，囤房炒房的能力起點也較高，因此往往一人擁有多屋，相對

的低所得階層則是望著房價興嘆，不少家戶必須數代人共擠一屋。此實證結果提供了施政者

政策意涵：能夠減緩貧富差異的政策，或可有效降低高空屋率的現象。

此外，本研究另外一個重要的發現，在於前期空屋率對於當期空屋率的顯著影響，顯

示臺灣空屋消化的速度緩慢。目前的空屋資訊只允許我們知道空屋的比率，然而進一步對於

這些空屋是屬於哪一種類則是不得而知。就我們的推論，臺灣多數空屋無法消化掉的原因可

能包括第一，這些空屋屬於第一類與第二類「不在市場上」的空屋，因此若屋主一直沒有動

作，這些空屋就將長期維持在空屋狀態；第二，部分一直無法消化掉的空屋亦可能是「在市

場上」的第三類空屋，然因其條件不甚理想，以致於長久無法售出。不同種類的空屋將牽涉

到不同方向的解決政策，例如第一、二類的空屋，是否該由市場機制自行決定這些空屋的存

續？但同時這些空屋是否亦造成資源的停滯與浪費？而針對第二類空屋，其存在反映了一定

程度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政策上需要針對這類型空屋作出對策嗎？至於第三類中條件不理

想的空屋，是否代表建商中可能存在惡性競爭或導致惡意倒閉的危機？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

步關於空屋種類的資訊後方可能回答。因此進一步調查空屋的種類，將是未來一個重要的研

究課題，有助於我們了解臺灣空屋問題的真實嚴重性與研擬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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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由於金門縣、連江縣有較多資料缺失，因此本研究採用其他20縣市之資料進行分析與
估計。此外，由於部分被解釋變數缺乏資料，因此最後用來估計之「人口與住宅普

查」空閒住宅率僅涵蓋2002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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